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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光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安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象艳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2,501,340,322.90 2,450,931,735.16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265,737,345.49 799,329,262.01 58.3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746,014,623.43 16.21% 2,222,624,882.05 1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643,513.66 -85.82% 30,505,059.84 -2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005,718.38 117.82% 11,773,008.99 17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5,988,003.28 87.4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0 -83.61% 0.115 -30.3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0 -83.61% 0.115 -3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2.10% 3.09% -2.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8,904,847.78

其中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567,

029.71

元

，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

9,471,877.49

元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42,701.80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23,955,790.11

公司支付整合费用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7,660,999.77

其中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投资收益

35,194,892.94

元

，

未

平仓的公允价值套期无效部

分损益

1,151,312.35

元

，

处置理

财产品取得投资收益

197,

300.49

元

，

平仓的公允价值套

期无效部分损益

1,117,493.99

元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7,194.9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716,560.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1,342.97

合计

18,732,050.8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原因

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

堤围费

）

1,261,732.47

国家规定的税费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存在直接关系

，

不具有特殊各偶发

性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97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盈峰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08% 119,840,336 20,833,333

质押

119,353,333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3.89% 11,944,444 11,944,444

质押

11,944,444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2.75% 8,442,000 0

北京华章东信文

化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49% 7,638,888 7,638,888

张杏芝 境内自然人

2.48% 7,604,166 7,604,166

质押

7,600,000

融通基金

－

工商

银行

－

中海信

托

－

上风高科

（

君

励二期

）

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2.33% 7,156,666 7,156,666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申万

菱信定增

2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2% 5,274,100 5,274,10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

－

金赢

6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5% 2,619,251 0

齐丽萍 境内自然人

0.74% 2,260,000 0

钟旺才 境内自然人

0.54% 1,667,08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9,007,003

人民币普通股

99,007,003

周稷松

8,4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42,0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金赢

6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19,251

人民币普通股

2,619,251

齐丽萍

2,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0,000

钟旺才

1,667,088

人民币普通股

1,667,088

王杰

1,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

孙根

1,522,777

人民币普通股

1,522,777

蒋安娣

1,510,343

人民币普通股

1,510,343

张丽芬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庞国跃

1,269,492

人民币普通股

1,269,4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

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孙根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

522,777

股

、

蒋安娣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510,343

股

、

张丽芬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400,0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37,999,935.44 146,203,178.90 62.79%

主要系本期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所致

。

预付款项

25,661,587.44 12,985,578.52 97.62%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

长期股权投资

800,000.00 8,300,000.00 -90.3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辽宁东港电磁线有限公司处置

持有丹东银行股权所致

。

在建工程

2,364,721.60 5,742,028.78 -58.82%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

短期借款

558,525,000.00 906,628,600.00 -38.40%

主要系本期各个子公司短期借款均有所减少所致

。

应付票据

82,525,663.66 39,640,000.00 108.19%

主要系本期采用应付票据形式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

应付利息

1,097,987.35 1,839,875.86 -40.32%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减少所致利息相应减少

。

其他应付款

61,833,899.18 159,017,709.21 -61.12%

主要系本期拆借款余额减少所致

。

其他流动负债

250,600.00 513,050.00 -51.15%

主要系公允价值套期工具期末浮动所致

资本公积

776,252,928.03 390,952,903.63 98.55%

主要系本期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所致

。

利润表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同期数 变去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

加

5,232,020.80 2,723,130.18 92.13%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增加子公司上虞专用风机有

限公司所致

。

销售费用

58,146,937.61 29,819,989.75 94.99%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增加子公司上虞专用风机有

限公司所致

。

管理费用

116,226,113.33 74,469,319.58 56.07%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增加子公司上虞专用风机有

限公司及公司支付整合费用

23,955,790.11

元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3,401,311.67 1,437,978.18 136.53%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增加子公司上虞专用风机有

限公司所致

。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151,312.35 -292,277.75 493.91%

主要系公允价值套期工具期末浮动所致

。

营业外收入

5,539,686.62 9,136,519.80 -39.37%

主要系本期公司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

营业外支出

2,667,788.28 1,397,377.96 90.91%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增加子公司上虞专用风机有

限公司所致

。

所得税费用

10,281,627.57 5,325,433.23 93.07%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增加子公司上虞专用风机有

限公司所致

。

现金流量表 年初到报告期末 同期数 变去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988,003.28 -71,964,369.87 136.11%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增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816,423.76 48,246,651.86 -203.25%

主要系本期支付收购子公司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

司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4,435,646.04 12,487,959.73 1056.60%

主要系本期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所致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3年5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并于2013年10月23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

2013年11月8日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

案（修订版）》。 本次发行申请于2013年12月23日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于2013年12月27日获得受理，经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2014年5月16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审议无条件通过，并于2014年6月16日取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2014]566号）文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60,451,597股，于2014年7月23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资金将用于公司收购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项目。其中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由公司直接收购62.963%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风（香港）有限公司收购上虞专风37.037%的股权共同完成。 2013年11月28日，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在浙

江省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成由公司收购62.963%的股权转让备案登记手续，2014年9月24日，上

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在浙江省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由上风（香港）有限公司收购37.037%股权

转让备案登记手续，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风（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上虞专风100%股权。

3、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股票自2014�年9�月10日起停牌。2014�年9�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2014年

9月23日、9月30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10月10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延期复牌

的公告》、10月17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

计、评估等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

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

》

2013

年

05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公告编号

2013-

022

《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版

）》

2013

年

10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关于收购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

62.963％

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告

》

2013

年

12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公告编号

2013-

040

《

关于收购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

37.037％

股权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

公告

》

2014

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公告编号

2014-

039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

2014

年

09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公告编号

2014-

034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2014

年

09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公告编号

2014-

036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2014

年

09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公告编号

2014-

037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2014

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公告编号

2014-

038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延期复牌的

公告

》

2014

年

10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公告编号

2014-

040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2014

年

10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股票代码

000967

，

公告编号

2014-

041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盈峰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该承诺截止公

告日

，

承诺人

严格遵守了上

述承诺

。

盈峰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规范关联交易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该承诺截止公

告日

，

承诺人

严格遵守了上

述承诺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 -- -- --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0340 600340

10,307,

863.62

12,801,

619

0.97%

11,306,

219

0.85%

285,255,

905.37

35,194,

892.94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原始出

资

合计

10,307,

863.62

12,801,

619

--

11,306,

219

--

285,255,

905.37

35,194,

892.94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

如有

)

2012

年

01

月

14

日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SYLVAIN� CHRISTIAN� GARNAUD(高希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灿文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4,693,579,232.01 4,817,650,570.61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037,776,440.20 2,011,714,139.47 1.3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487,677,884.25 3.39% 1,496,682,711.56 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203,199.98 42.17% 26,061,620.10 27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22,135.36 -17.54% 20,061,066.9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341,499,437.62 63.3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5 25.00% 0.04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5 25.00% 0.04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0.04% 1.29% 0.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24,393.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658,501.96

主要系子公司综合资源利用

增值税返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8,894.0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321,315.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151,133.57

合计

6,000,553.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票据：本报告期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67.47%，主要是本公司在本报告期公司强化风险控制，

严格汇票收取规定，提高公司现金使用效率所致；

2、应收帐款：本报告期应收帐款比年初增加47.94%，主要是本期本公司营业收入增加相应赊销结算

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下降41.07%，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司双马宜宾水

泥公司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已认证转出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79.57%，主要是本期本公司预付工程款

项所致；

5、应付票据：本报告期末应付票据比年初增加97.05%，主要是本期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增加开立

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6、预收款项：本报告期末预收款项比年初下降40.24%，主要是赊销增加所致；

7、应付利息：本报告期末应付利息比年初减少37.63%，主要是本期本公司短期融资券到期还本付息

所致；

8、应付股利：本报告期末应付股利为0，主要是本期本公司之子公司都江堰拉法基公司支付上年度已

分配但尚未支付的股利所致；

9、长期借款：本报告期末长期借款比年初增加648.53%，主要是是本期本公司之子公司都江堰拉法

基公司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10、应付债券：本报告期末应付债券比年初增加29,932.5万元，主要是是本期本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调整债务结构所致；

11、财务费用：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49.18%，主要是上期汇兑收益所致；

12、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42.33万元，主要是本期计提坏帐准备而上年同期

冲销坏帐准备所致；

13、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98.27%，主要是本报告期参股公司盈利变动所致；

14、营业外收支净额：营业外收支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41.77%，主要是上年同期本公司处置闲置土

地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3.33%，主要是

公司加强现金管理，降低存货及应收票据余额，以及本期本公司之子公司营业收入增加而增加销售商品

收到现金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7,653.13万元，主

要是上期公司收到处置闲置土地及绵阳商业银行股权款项，另外本期本公司和子公司都江堰拉法基公司

支付大量工程款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0,314.74万元，

主要是本期本公司净贷款额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二）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和修订的一系列会计准则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合并报表的影响

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4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以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自7月23日起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自2014年年度报告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除上述外，公司仍执行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影响金额

（

元

）

是否影响净资产 是否影响净利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在

“

长期股权投

资

-

四川双马宜宾

电力能源有限公

司

”

核算的股权投

资

，

追溯调整至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核算

。

长期股权投资

-156,000.00

N N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56,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

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

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期及对比期间的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

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实施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准则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对比期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执行《盈利补偿协议》的事项

2010年12月9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四川双马与拉法基中国签署了《盈利补

偿协

议之补偿协议 （三）》（以下简称 “补偿协议” ）， 其中预测了都江堰拉法基2013年净利润为47,

568.45万元，其50％股权对应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为23,784.23万元。根据德勤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德师报(函)字(14)第Q0153号报告，2013年都江堰拉法基公司实现净利润为25,002.64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23,807.40万元）， 比2012年有大幅的提高， 但仍比当初的预测数差23,

761.05万元。 2013年度拉法基中国应补偿股份数量为47,583,386股。

2014年4月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拟执

行盈

利补偿承诺的议案》，拉法基中国拟以回购或赠股的方式执行盈利补偿承诺。 2014年5月6日召开的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否决了回购议案，依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公司应在符合相关

证券监管法规和规则的前提下，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四川双马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

者四川双马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包含股权登记日在内的赠股方案，其后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了股份赠送。

查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5月7日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2014-19） ,2014年6月2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32� ），2014年

7月1日《关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执行盈利补偿承诺的进度公告（二） 》（公告编号2014-36）。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公司于2013年10月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拉法基中国持有的都江堰拉法基25%股权， 在该

次交易中，都江堰拉法基2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83,234.18万元，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5.64元/股，股份发行数量为14,757.83万股。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已经2014年1月召开的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现该交易事项已于2014年7月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33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后续事项正在推进中。

查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1月21日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4-2)，2014年7月10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获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4-41）。

三、发行中期票据的事项

2013年12月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14年1月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方案的议案》， 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共计人民币13亿元的

中期票据。 2014年5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

MTN142号)，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3亿元。 公司发行中期票

据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3亿元，注册额度自上述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2014年7月9日，公司完成了

2014年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发行，采取平价发行，单位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亿元，期限3

年。

查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1月2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3-67），2014年1月21日 《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4-2），2014年5月27日《关于获准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27），2014年7月9日《关

于2014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40）。

四、第五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事项

公司于2014年5月6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和除职工监事以外

的第六届监事会成员，2014年5月，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正君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第六届

董事会和第六届监事会的任职从2014年6月23日起，任期三年。

查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5月7日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2014-19） ，2014年5月31日 《关于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28）。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为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保护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提升公司规范运作

水平，公司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及其他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自2014年

1月20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查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1月21日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4-2），《公司章程（2014年1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执行

《

盈利补偿协议

》

的事项

2014

年

07

月

0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14

年

07

月

1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发行中期票据的事项

2014

年

05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7

月

0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第五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事

项

2014

年

05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第五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事

项

2014

年

05

月

3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

2014

年

01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

股公司

拉法基中国在合法成

为四川双马实际控制

人后

，

将根据中国资本

市场的发展状况

，

以四

川双马为平台整合其

在西南地区水泥资产

，

将上市公司做大做强

。

拉法基中国已于

2011

年收购了都江堰拉法基

50％

的股

权

。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收

购拉法基中国持有的都江堰拉法基

25%

股权

，

该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已经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

现该交易事项已于

2014

年

7

月

9

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

2014

年第

33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

后

续事项正在推进中

。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

股公司

拉法基中国在合法成

为四川双马实际控制

人后

，

将通过各种方式

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

同业竞争

。

按照拉法基中国在股改时的承诺

，

在拉法基中国合法

成为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之后

，

四川双马整合了拉法

基集团控制的都江堰拉法基

，

成为拉法基中国在四川

地区唯一生产水泥的公司

，

由于水泥销售业务是一项

地域限制非常明显的行业

，

因此四川双马不会与拉法

基中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现实的同业竞争

。

但

为了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

公司将整合拉法基集团在

中国境内的水泥资产

，

并同时由拉法基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

股公司

同股改承诺

。

同股改承诺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

股公司

本次认购的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2011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

拉法基瑞安水泥有

限公司

不会利用对四川双马

的控制权干涉四川双

马及四川双马的下属

公司

；

对于任何与四川

双马及四川双马下属

公司的主要业务相同

或相似业务的业务机

会

，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促使该业务机会按

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

条件优先提供给四川

双马及四川双马下属

公司

。

重庆腾辉涪陵水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腾辉涪陵

”）

是

由拉法基瑞安通过旗下注册地在巴哈马的控股公司腾

辉工业第二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腾辉

”）

全资持股的子

公司

。

拉法基瑞安于

2014

年

6

月拟出售腾辉涪陵

100%

的股权

，

根据前次重组所作承诺

，

四川双马对本次交易

具有优先购买权

。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

，

公司第

六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放弃对腾辉涪陵股权的优先购

买权

。

请详见第六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拉法基瑞安水泥有

限公司

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

公司力争在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完成后的

4-7

年的时间内

，

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

包括

获得监管部门和股东

（

含其它水泥业务公司

的少数股东

）

的批准

、

按市场条件的合理估

值以及对相关水泥业

务实施前期内部整合

的前提下

，

将其全部水

泥业务整合至四川双

马

。

拉法基中国已于

2011

年收购了都江堰拉法基

50％

的股

权

。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收

购拉法基中国持有的都江堰拉法基

25%

股权

，

该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已经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

现该交易事项已于

2014

年

7

月

9

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

2014

年第

33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

后

续事项正在推进中

。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

股公司

如果在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完毕后三年

内

，

目标资产的实际盈

利数如低于净利润预

测数

，

拉法基中国将按

照有关补偿协议对四

川双马进行补偿

。

2011

年

4

月至

2013

年

4

月

拉法基中国已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

、

2013

年

6

月

24

日和

2014

年

6

月

30

日完成了

2011

年度

、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目标

资产未达盈利预测的股份补偿赠送

。

该承诺已履行完

毕

。

拉法基瑞安

（

四川

）

投资公司

在同等质量

、

同等批量

的条件下

，

四川双马同

时享受拉法基瑞安

（

四

川

）

投资公司给予任何

第三方的价格优惠

。

拉法基瑞安

（

四川

）

投

资公司承诺提供的原

料价格及其他任何条

件均不高于其他原料

供应商提供的相同条

件

。

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

，

尚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

年

02

月

1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戴女士 水泥市场情况

2014

年

02

月

1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田女士 投融资情况

2014

年

05

月

2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董女士 合并事宜

2014

年

06

月

26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若干 赠股事宜

2014

年

07

月

1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赖先生 中票发行事宜

2014

年

08

月

1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肖先生 重组进展

2014

年

09

月

1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吴先生 公司业务

2014

年

09

月

3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谢女士 重组进展

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2014-51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1日以现

场和通讯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址为康普雷斯大厦1栋1单元25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到9人。 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和相关人员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高希文先生主持，监事毛永东先生和韩栩鹏先生，高级管理人员王俏女士、黄灿文

先生和胡军先生列席了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

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并从修订

公布之日7月23日起施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从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

财务报告中施行。

根据规定，公司于对应上述时间点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并根据要求对期初数或比较期间相关

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4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以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自7月23日起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自2014年年度报告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除上述外，公司仍执行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影响金额

(

人民币元

)

是否影响净资产 是否影响净利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在

“

长期股权投

资

-

四川双马宜

宾电力能源有限

公司

”

核算的股

权投资

，

追溯调

整至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

核算

。

长期股权投资

-156,000.00

N N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56,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

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

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

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期及对比期间的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

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实施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准则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对比期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二、《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三、《关于与关联人签订<服务分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和了解，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由独立董事投票表决，在关联公司任职的公司董事高希文、布赫、杨群进、黄月良、苗壮、任传

芳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六、《关于放弃重庆拉法基智深混凝土有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2011年，公司通过向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拉法基中国” ）发行新股的方式向拉法基中国购买

了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的50%股权（“前次重组” ）。根据公司控股公司之母公司拉法基瑞安水泥

有限公司（“拉法基瑞安” ）为了前次重组项目而作出的承诺，如果拉法基瑞安意图出售其在中国大陆的

任何业务或资产， 拉法基瑞安将首先将该次出售的条件通知四川双马。 除非在发出通知函后三十（30）

日，或四川双马在期限届满之前书面拒绝该机会，拉法基瑞安方可将该业务或者资产出售给第三方，且出

售给第三方的条件不得比出售给四川双马的条件更优惠。

重庆拉法基智深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智深” ）是由拉法基瑞安持股96.62%的子公司。现

拉法基瑞安拟向一个非关联第三方出售重庆智深96.62%的股权（“本次交易”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捌佰

柒拾捌万元整（人民币878万元）。 根据前次重组所作承诺，公司对本次交易具有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收到了拉法基瑞安发出的关于本次交易的通知函，其中列举了涉及本次交易

的主要条款以及出售条件。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董事会决议放弃对重庆智深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以下为重庆拉法基智深混凝土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重庆拉法基智深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位于重庆市长寿工业园区江南片区,�于2007年12月19日设

立。该公司是拉法基瑞安与重庆智深混凝土有限公司（“智深混凝土” ）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拉法

基瑞安持股96.62%，智深混凝土持股3.38%。 注册资本金人民币贰仟壹佰叁拾壹万陆仟元整（人民币2,

131.6万），投资总额为人民币肆仟叁佰捌拾肆万元（人民币4,384万）。 主要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混凝

土及骨料。 重庆智深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述（单位元）：

净利润 净资产

2011

年

88.203.92 11,766,910.34

2012

年

-3,037,558.19 8,729,352.15

2013

年

-3,688,143.95 5,041,208.20

（一）董事会决议放弃权利的情况说明

董事会选择放弃关于购买重庆智深96.62%股权的原因为，重庆智深财务状况不佳。 从上述财务数据

可知，重庆智深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且净资产连年减少。 并且，重庆智深当前的经营范围与四川双马主

营水泥业务的发展方向不相符合。

（二）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该股权转让事项以及本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放弃重庆智深股权优先购买权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依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决议放弃重庆智深股权优先购买权，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

造成不利影响。

2、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和了解，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由独立董事投票表决，在关联公司任职的公司董事高希文、布赫、杨群进、黄月良、苗壮、任传

芳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其他。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2日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四川

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依据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及修订的2号、9号、30号、33号、37号、39号、40号和41号等会计准则，公

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的变更。 该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人签订《服务分包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四川

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与关联人签订<服务分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为九家关联公司提供管理服务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价格公允，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的

交易原则，有利于更加有效地避免同业竞争，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该关联交易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放弃重庆拉法基智深混凝土有限公司股权

优先购买权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四川

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放弃重庆拉法基智深混凝土有限公司股权优先

购买权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依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决议放弃重庆拉法基智深混凝土有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该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造成不利影响。

2、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盛毅、冯渊、黄兴旺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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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人签订

《服务分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降低同业竞争风险，公司将与关联方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拉法基北京” ）签署《服务分包协议》，为拉法基北京所管理的九家从事水泥、混凝土

和骨料业务的关联公司提供销售及后勤服务、财务服务、工业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公共事务服务、行政服

务等管理服务。经董事会批准后，该协议的生效日期为2015年1月1日，并在2015年12月31日前持续有效，

如果双方无异议，该协议将以1年期限自动持续续签，直至协议终止。

拉法基北京为公司控股股东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之母公司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

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2014年10月21日举行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高希文、布赫、杨群进、任传芳、黄月良、苗壮回避了投票。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2层202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希文（Sylvain� Christian� Garnaud)

注册资本：8650万美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05782503154

经营范围：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引进技术与管理、管理支持及服务;建筑材料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未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拉法基北京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为5.74亿元， 净资产为-9.24亿元，2013年全年主营业务

收入2.56亿元，净利润为-1.32亿元。 截至2014年9月30日，净资产为-8.99亿元。

拉法基北京是公司控股股东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的母公司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在北京设

立的全资服务性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提供管理服务的范围是位于贵州省和重庆市的九家从事水泥、混凝土和骨料业务的关联公

司。 具体信息如下：

1、 遵义三岔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营业务：干法水泥、混凝土、骨料和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本企业

的自产产品。

注册资本：6450万美元

注册地：遵义市遵义县三岔镇

2、 贵州新浦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新模式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各种普通或特种水泥产品，开发、生产与水泥有关的

系列产品及产品的售后服务。

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镇

3、 贵州水城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新模式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70%，贵州水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30%。

主营业务：从事水泥、水泥制品生产及相关业务，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

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六盘水市钟山区响水河

4、 重庆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持股比例79.41%；重

庆卓越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59%。

主营业务：生产、出售、运输石灰石、水泥熟料、各类水泥及其他相关的水泥产品。

注册资本：34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泉山村

5、 重庆拉法基瑞安地维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巴哈马腾辉工业第二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7.27%；

重庆市石山建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73%。

主营业务：研制、生产、销售水泥及其他建材产品：利用新型干法水泥工艺无害化处置及综合利用工

业和生活废物（涉及许可审批的凭相关许可审批手续从事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45268万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

6、 重庆拉法基瑞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巴哈马腾辉工业第二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0%；重

庆市第二水泥厂持股比例20%。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销售特种水泥产品和其他水泥产品；生产销售机器设备、生石灰、精制氧化钙石

英砂、砂岩利用新型干法水泥工艺无公害化处置和利用工业和生活废物。

注册资本：2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蔡家湾

7、 重庆拉法基瑞安参天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74%；重庆参

天水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6%。

主营业务：水泥、商品混凝土生产销售；水泥用石灰石露天开采（有效期至2014年1月3日），建筑石

料用灰岩露天开采（有效期至2015年12月17日），加工销售混凝土骨料；公路的管理和养护（限公司自建

道路）。

注册资本：27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龙井口村

8、 重庆拉法基凤凰湖混凝土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砂浆及相关产品。

注册资本：402.5万美元

注册地：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工业园内

9、 拉法基（重庆）混凝土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环保型水泥制品、新型墙体、新型建筑

材料、新型混凝土砖、建筑安装混凝土环片。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玉马池工业园53号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收取的服务费用为每年人民币捌佰万元整（不含增值税）。 该价格由公司预计每年所发生的

管理成本、日常费用加之合理的利润构成，同时参照了市场同类交易的价格水平，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经

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

五、《服务分包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协议经董事会批准后，于2015年1月1日生效并在2015年12月31日前持续有效（“初始期限” ）。

在初始期限届满后，如果双方没有异议，本协议将以1年期限自动持续续签，直至本协议终止；

2、服务范围:�销售及后勤服务、财务服务、工业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公共事务服务、行政服务等；

3、在本协议期间，接受管理服务的公司将自负盈亏，本公司不享有标的工厂的经营收益；

4、年度服务费为现金人民币捌佰万元整（不含增值税），按季度收费。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在获董事会批准后，本公司将对前述关联公司在销售及后勤、财务、

工业等多方面提供管理服务。实现对关联公司的有效管理，有利于公司对水泥市场的统筹规划，降低同业

竞争风险，同时该关联交易每年可为公司增加收益。

八、今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与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从今年年初至披露日累计已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如下：

知识产权使用费和商标使用费 约1035.88万元

专家特别服务费 约296.77万元

其他 约57.45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九家关联

公司提供管理服务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价格公允，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的交易原则，有利于更加

有效地避免同业竞争，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

害公司、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服务分包协议》；

4.其他。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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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1日以现

场和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址成都康普雷斯大厦1栋1单元25楼，应参加的监事为3人，实际参会监事

3人（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

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并从修订

公布之日7月23日起施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从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

财务报告中施行。

根据规定，公司于对应上述时间点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并根据要求对期初数或比较期间相关

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4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以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自7月23日起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自2014年年度报告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除上述外，公司仍执行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影响金额

(

人民币元

)

是否影响净

资产

是否影响净

利润

在

“

长期股权投资

-

四川双马宜宾电

力能源有限公司

”

核算的股权投资

，

追溯调整至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核

算

。

长期股权投资

-156,000.00

N N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156,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

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

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

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期及对比期间的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

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实施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准则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对比期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三、备查文件：

1、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其他。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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